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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即在对司法考试综合研究分析和总结众多过关者实际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提供最实际有效
的一种司法考试复习方法。
      　一、主体法与配套法条融会贯通    　  本书在保证司考法条完整性的基础上，将与主体法相关的
司法解释、实施条例等拆解，以【关联规定】的形式融入主体法中，使二者紧密结合，不仅方便查阅
，更有助于理解记忆。
  　二、深入分析、讲解知识点    　  本书首先以【导读】对各部门法的主要内容、司考侧重点等作了
简要说明；再以【常考法条归类提示】归纳总结了2002年司法考试以来常考的重难条文；最后以【命
题点分析】深入、透彻地剖析难记难理解、易混易错知识点。
从而使考生多角度地掌握法条，提高复习效率。
  　三、典型习题以练促记    　  在重难点法条后，附有【题型运用】，通过典型习题的考查方式帮助
考生真正做到活学活用，全面提升考试能力。
        四、对于理论科目，以知识点为线索。
穿插【命题点分析】、【真题演练】、【题型运用】等，帮助全面理解和掌握司法考试的重点、难点
和命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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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导读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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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效力】  　第二章　公民（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九条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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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失踪的撤销】  　  　第二十三条  【宣告死亡的条件】  　  　第二十四条  【死亡宣告的撤销】  　  　
第二十五奈  【死亡宣告撤销后的财产返还】  　　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二十
六条  【个体工商户】  　  　第二十七条  【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二十八条  【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二十九条  【民事责任的承担】  　　第五节　个人合伙　  　第三十条  【个人合伙的定义】  
　  　第三十一条  【合伙合同】  　  　第三十二条  【合伙财产】　  　第三十三条  【字号与经营范围
】  　　第三十四条  【合伙的内部关系】  　　第三十五条  【合伙的民事责任】　第三章　法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六条  【法人的定义及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第三十七条  【法
人的条件】　  　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　  　第三十九条  【法人的住所】　  　第四十条  【法
人的清算】　　第二节　企业法人　  　第四十一条  【企业法人资格的取得】　  　第四十二条  【经
营范围】　  　第四十三条  【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企业法人的变更】　  　第四
十五条  【企业法人的终止】　  　第四十六条  【注销登记】　  　第四十七条  【清算组织】　  　第
四十八条  【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　  　第四十九条  【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机关、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  　　第五十条  【法人资格的取得】　　第四节　联营  　　第五十一条  【
法人型联营】  　　第五十二条  【合伙型联营】　  　第五十三条  【合同型联营】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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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产物权的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非经交付不能产生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
交付通常是指现实交付，即直接占有的移转。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交易上的便利，发展出一些变通的交付方法，称为观念交付，主要有：1
．简易交付，即受让人已经占有动产，如受让人已经通过寄托、租赁、借用等方式实际占有了动产，
则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
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
力。
（《物权法》第25条）2．占有改定，即动产物权的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然由出让
人继续占有，这样，在物权让与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
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
生效力。
（《物权法》第27条）3．指示交付，即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出让人将其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
与受让人，以代替交付。
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
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例如，甲将其出租的家具卖给乙，但是由于租赁期限未满，暂时无法收回，甲可以把其家具的返还请
求权让与乙，以代替现实交付。
（《物权法》第26条）4．拟制交付，即出让人将标的物的权利凭证（如仓单、提单）交给受让人，以
代替物的现实交付。
这时如果标的物仍由出让人或第三人占有时，受让人则取得对于物的间接占有。
在现实生活中，交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将其全部罗列出来，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合同的
约定、交易上的习惯及其他具体情况确定标的物交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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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含知识产权法)》特点是：考点＋命题点分析＋真题演练＋快速记忆＝顺利过关。
深入阐释命题点；典型真题，以练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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